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60號

上  訴  人  李美金                                     

訴訟代理人  許景鐿  律師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代  表  人  陳冠福             

上列當事人間地上物拆遷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

月7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上訴人所有高雄市三民區○○段○小段000建號，即門牌

號碼高雄市三民區○○○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

物），坐落重劃分割前同小段479-3地號土地（重劃分割前

面積為55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98年間因辦理

高雄市第71期市地重劃（下稱系爭重劃）之界線地籍作業，

逕為分割出位於重劃區外之同小段479-9地號土地（面積22

平方公尺），並辦妥登記；系爭土地（分割後面積餘33平方

公尺）經系爭重劃後，因所分配取得同市雄中段83地號土地

（面積60平方公尺），有較應分配土地面積（35.94平方公

尺）增配之情形，由上訴人繳納差額地價後，並於108年1月

間辦妥登記。其間系爭建物因部分位在系爭重劃區之道路用

地，有妨礙重劃工程施工而必須拆遷，剩餘部分有結構安全

之虞，亦一併拆除並予補償。經被上訴人以109年5月21日高

市府地政發字第10970820801號公告，將系爭重劃區內含系

爭建物應行拆遷之補償費、救濟金等，一併以拆遷補償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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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冊（第29梯次）予以公告（公告期間：109年5月25日起至

109年6月24日，下稱系爭公告），其中系爭建物之拆遷補償

費、救濟金為新臺幣（下同）236萬4,017元（下稱系爭補償

費），並以109年5月21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0970820802號函

（下稱系爭補償通知），通知上訴人補償清冊公告日期及領

取日期（109年6月29日）、地點等事宜。上訴人於公告期間

之109年6月9日，以書面對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及補償費金

額均提出異議，被上訴人先以109年6月17日函，說明系爭建

物之拆遷必要性，及系爭補償費業以系爭公告及系爭補償通

知告知上訴人，上訴人如對補償金額另有異議，請於系爭公

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上訴人便於同年7月3日、6日再

以書面對系爭補償費金額提出異議，經被上訴人以109年7月

14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0971068700號函（下稱109年7月14日

函），通知上訴人系爭補償費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

1、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及行為時高雄市舉辦公共工

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下稱補償救濟條例）規定辦理

查估核算，並無違誤。上訴人不服，循序向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訴願決定及系爭

補償通知、被上訴人109年6月17日函（即原判決所稱原處

分）均撤銷。⒉被上訴人應依上訴人申請，就拆除補償標的

作成2,200萬元拆除補償之行政處分。」經原審以110年度訴

字第1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

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是略以：㈠關於上

訴人爭執系爭土地前依都市計畫或系爭重劃界線地籍作業而

逕為分割，或因辦理系爭重劃而分配土地等爭議，上訴人不

服相關都市計畫、系爭重劃之核定或相關實施行政處分等，

均未依法提出行政爭訟救濟，也非本件行政訴訟程序標的，

　　，該等行政處分也無自始當然無效而影響系爭建物拆遷補償

費之情形，上訴人關於系爭土地遭都市計畫違法規劃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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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因系爭重劃逕行分割等，原審無從審究。㈡系爭建物

合法登記樓層總面積為125.54平方公尺，是55年11月8日建

造完成，於56年8月5日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屬補償救濟

條例第5條所定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就其主體構造之補

償，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及附表一、附表一

之一規定，其中關於建物之高度及裝修材料，因通知查估日

無法入內，比照毗鄰同小段516建號建物查估評定，屬補償

救濟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附表一所列加強磚造3層之第二類

建物，重建單價評定為每平方公尺1萬7,700元，依其面積按

重建單價計算，其補償費合計222萬2,058元；又其上3樓、1

樓增建部分面積各為6.79平方公尺、7.62平方公尺，及壓克

力採光棚面積10.56平方公尺，均屬未辦妥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之建築改良物，亦無稅籍相關證明，非屬同條例第5

條各款所列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其中3樓、1樓增建之建

築物部分，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8條第1項第1目附

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依補償標準重建單價每平方公尺1

萬7,700元之50％計算救濟金，各予6萬92元、6萬7,437元

（元以下4捨5入）；壓克力採光棚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

第9條附表二規定，依棚類補償標準單價每平方公尺1,000元

之50％計算救濟金，而予5,280元；再其他地上物遷移補償

費部分，則依同條例第9條附表二、第17條（原判決誤載為

第13條）附表五規定，白鐵桶水塔（1噸以上未滿5噸）1桶

遷移費3,000元、0.6平方公尺之招牌廣告遷移費150元、2只

電錶遷移費計6,000元，合計236萬4,017元，被上訴人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2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下稱重劃

辦法）第38條及補償救濟條例上述規定，作成系爭補償通知

及109年6月17日函予以核發，於法有據。㈢系爭補償費是僅

就系爭建物而為補償，與上訴人所提鄰近建物實價登錄價格

乃包含土地交易價格，顯有不同，且系爭建物基地即未分割

前系爭土地，前逕為分割出同小段479-9地號土地後，再經

系爭重劃獲分配至同市雄中段83地號土地，並另需繳納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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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上訴人乃將系爭建物拆遷補償費與系爭土地重劃前後

分配之地價查估評定，兩者混為一談。又系爭公告對系爭補

償費之決定，已經被上訴人以系爭補償通知，通知上訴人於

同年6月29日領取，已於同年5月26日送達，上訴人逾期未辦

理領取，被上訴人復於同年11月23日再函知上訴人於同年12

月14日前辦理領款手續，上訴人屆期仍未辦理，被上訴人乃

於110年1月14日將系爭補償費，繳存其設於國庫之專戶，依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之1第1項至第3項規定，即視同補

償或領取完竣，上訴人關於系爭補償費未依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20條規定，參照鄰近建物實價登錄價格達1,900萬元辦

理查估評定，而以顯不相當低價補償，又未於公告期滿後15

日發給等主張，容有誤解。㈣關於系爭建物之拆遷補償救

濟，系爭補償費之決定適法無誤，上訴人訴請撤銷，並請求

依其申請作成2,200萬元拆除補償之行政處分，即乏其據等

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1項）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

土地改良物或墳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予公告，並通

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土地改良物限期30日內墳墓限期3個

月內自行拆除或遷葬。逾期不拆除或遷葬者，得代為拆除或

遷葬。（第2項）前項因重劃而拆除或遷葬之土地改良物或

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數額，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

定之。但違反依第59條規定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者，不予補

償。代為拆除或遷葬者，其費用在其應領補償金額內扣

回。」同條例第56條第4項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得

就市地重劃地區之調查、地價查估、計算負擔、分配設計、

拆遷補償等事項訂定實施辦法，內政部據以訂定之重劃辦法

第20條：「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下列規定查估後，提請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之：�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

勢、交通、使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分

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重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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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

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

區段價。」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4項：「(第1項)依本條

例第62條之1規定，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有妨

礙重劃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所必須拆遷者為限。(第2

項)前項因重劃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應給予補償。補

償金額由主管機關查定之，於拆除或遷移前，將補償金額及

拆遷期限公告30日，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其為無主墳

墓者，得以公告代通知。……(第4項)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或墓主對於補償金額有異議時，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

管機關提出，經主管機關重新查處後，如仍有異議，主管機

關應將該異議案件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準此，市

地重劃區內之土地改良物，因有妨礙重劃工程施工而必須拆

遷者，應予以補償，其補償數額之查定，乃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法定之職權。又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對於查定之

補償金額不服，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應認即已依法申請主管機關對拆遷補償作成合法查定之決

定，經主管機關重新查處後，猶表明異議不服之表示者，不

論主管機關是否將該異議案件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仍得經依訴願程序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以資救濟。惟市

地重劃旨在實現都市計畫之目標，其計畫內容須遵循都市計

畫之規範，而市地重劃計畫書之擬定、核定及公告，是在確

定重劃計畫書內容，此與為執行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之必

要，對於妨礙重劃工程施工之土地改良物予以拆遷補償，乃

不同階段之市地重劃實施程序。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市地重劃

計畫書內容及所據都市計畫如有不服，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6條第3項，就主管機關經核定後作成之重劃計畫公告，循

序提起撤銷訴訟，並得於訴訟程序中，請求法院附帶審查都

市計畫之合法性。倘土地所有權人未對重劃計畫公告依法提

起行政爭訟，該重劃計畫公告已生形式存續力而告確定者，

自不得於主管機關依重劃計畫書進行重劃工程之後階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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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位於重劃區內之土地改良物妨礙重劃工程施工

必須拆遷，經主管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規定，作

成拆遷補償決定，再以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或其所據之都市

計畫有違法瑕疵為由，執以請求撤銷拆遷補償費之查定處

分。

(二)高雄市為處理該市轄區內，公共工程拆遷使人民財產權蒙受

特別犧牲損失之應予補償，或為減少拆遷阻力而予救濟金之

事宜，特制定補償救濟條例（同條例第1條參照）。該條例

第2條：「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地政局。」第3條第

1項至第3項：「(第1項)舉辦公共工程之需用土地人（以下

簡稱公共工程舉辦人）應查明下列事項：�建築改良物：

……㈢構造、種類、規格、數量、面積及用途。㈣建造完成

日期。㈤所在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使用權利證明。

……。(第2項)公共工程舉辦人辦理前項調查，應通知所有

權人於調查期日會同清點、拍照並作成紀錄。(第3項)前項

情形，所有權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場者，公共工程舉辦人得逕

行調查。……。」第4條：「(第1項)公共工程舉辦人應依前

條調查結果估算補償費或救濟金數額，並公告及通知應受領

人領取。(第2項)應受領人不服前項數額者，應於通知書所

載期限內提出異議。(第3項)應受領人未於通知期限內領取

補償費或救濟金者，公共工程舉辦人應予提存或存入保管專

戶。」第5條：「（第1項）本章之補償以下列之建築改良物

為限：� 都市計畫第一次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前及中華民國6

6年1月21日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發布生效前，已

建造完成之都市計畫範圍內建築改良物。�中華民國66年1

月21日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發布生效前，已建造

完成之都市計畫範圍外建築改良物。�領有建築執照或其他

足資證明其為合法者。�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

（第2項）前項第1款或第2款建築改良物之建造日期，得以

建造執照、門牌、戶籍、稅籍、水錶、電錶、都市計畫現況

圖或航測圖等資料證明之。」第6條：「（第1項）建築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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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構造之補償價格以補償面積乘以重建單價計算。（第2

項）前項補償價格包含裝潢、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

水、排水、空氣調節、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

處理、保護民眾隱私權及其他附屬設備之補償價格。」第8

條第1款第1目：「第6條之重建單價，依下列規定評定：�
頂蓋及牆壁齊全之建築物：㈠重建單價按附表一及附表一之

一規定材質構造分別評定。……。」第9條：「建築物以外

之其他建築改良物，其補償依附表二規定為之。」第10條第

1項：「建築改良物因舉辦公共工程而部分拆除，其剩餘部

分有結構安全之虞者，應一併拆除並予補償。」第13條：

「第5條以外之建築改良物，其拆遷依本章補償標準百分之5

0予以救濟。」第17條：「電力設備及其遷移之補償依附表

五規定為之。」核上述補償救濟條例之規定，並未牴觸憲法

或法律，且高雄市政府既本有查定因重劃工程施工必要而拆

遷土地改良物應予其財產權特別犧牲損失補償數額之法定職

權，對於非合法建築物之併予拆遷，亦得本於其自治權限及

自治條例之授權，另予人民拆遷救濟金，以減少拆遷阻力，

促使重劃工程之順利進行。從而，上開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

救濟金查定之規定，自得作為被上訴人查定因重劃工程必要

而拆遷建築改良物之補償費、救濟金數額的準據；此與重劃

區內土地於重劃前、後之地價查估，被上訴人須依重劃辦法

第20條規定，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按該條規定之程序與標準

評定，有所不同。

(三)經查，原審依業經兩造辯論之調查證據結果，論明：系爭重

劃並未經上訴人依法提起行政爭訟，上訴人關於系爭重劃未

經正當程序而違法分割系爭土地，並將系爭土地違法規劃作

道路使用致系爭建物須遭拆遷之主張，即無從於本件系爭建

物拆遷補償費、救濟金之行政爭訟程序予以審究；而系爭建

物因重劃工程施工必要且有結構安全之虞，應予一併拆除並

補償，已經被上訴人查明其中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合法

建物部分，樓層總面積125.54平方公尺，樓層總面積1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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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屬補償救濟條例第5條所定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

物，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及附表一、附表一

之一所列加強磚造3層之第二類建物的重建單價，評定為每

平方公尺1萬7,700元，依其面積按重建單價計算補償費合計

222萬2,058元；另系爭建物其中3樓、1樓增建部分面積各為

6.79平方公尺、7.62平方公尺，及壓克力採光棚面積10.56

平方公尺等，均非屬同條例第5條各款所列應予補償之建築

改良物，其中3樓、1樓增建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8條

第1項第1目附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依補償標準重建單價

50％計算救濟金，各予6萬92元、6萬7,437元，壓克力採光

棚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9條附表二規定，計算其救濟

金5,280元；系爭建物內其他地上物之白鐵桶水塔（1噸以上

未滿5噸）、0.6平方公尺之招牌廣告、2只電錶等，則依同

條例第9條附表二、第17條附表五規定，應各予3,000元、15

0元、6,000元之遷移補償費，合計236萬4,017元，被上訴人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2項、重劃辦法第38條及補償救

濟條例上述規定，作成系爭補償費之決定，於法有據等情，

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主張系爭補償費應依重劃

辦法第20條規定，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參照鄰近建物含基地

實際交易價格評定乙節，何以不足採取，予以指駁甚明，核

與卷內證據並無不符，也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

法則，或理由矛盾、理由不備等情事，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

人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至於被上訴人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規定，對外作成系爭建物拆遷補償、

救濟金等決定之行政處分，為系爭公告；系爭補償通知僅為

被上訴人依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意思通

知，尚非行政處分，另上訴人於公告期間內之109年6月9日

對系爭補償費金額不服，提出書面異議，被上訴人於109年6

月17日函之回復，僅在重述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性，嗣經重

新查處後所回復之109年7月14日函，方為其依重劃辦法第38

條第4項規定，經實際重新查處後所作成之查處決定，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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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准上訴人異議請求之行政處分。原審未察，將系爭補償通

知、被上訴人109年6月17日函等，均認屬行政處分，並視為

本件課予義務訴訟附屬撤銷聲明部分之程序標的，雖有所

誤，但上訴人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既經合法訴願前置程

序，且本件課予義務之聲明請求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已

如前述，則原判決關於附屬撤銷聲明之程序標的認定疏誤，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原判決仍應維持。上訴意旨主張各

節，無非執其個人主觀見解，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

職權行使事項，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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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60號
上  訴  人  李美金                                     


訴訟代理人  許景鐿  律師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代  表  人  陳冠福              
上列當事人間地上物拆遷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7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上訴人所有高雄市三民區○○段○小段000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三民區○○○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坐落重劃分割前同小段479-3地號土地（重劃分割前面積為55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98年間因辦理高雄市第71期市地重劃（下稱系爭重劃）之界線地籍作業，逕為分割出位於重劃區外之同小段479-9地號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並辦妥登記；系爭土地（分割後面積餘33平方公尺）經系爭重劃後，因所分配取得同市雄中段83地號土地（面積60平方公尺），有較應分配土地面積（35.94平方公尺）增配之情形，由上訴人繳納差額地價後，並於108年1月間辦妥登記。其間系爭建物因部分位在系爭重劃區之道路用地，有妨礙重劃工程施工而必須拆遷，剩餘部分有結構安全之虞，亦一併拆除並予補償。經被上訴人以109年5月21日高市府地政發字第10970820801號公告，將系爭重劃區內含系爭建物應行拆遷之補償費、救濟金等，一併以拆遷補償救濟清冊（第29梯次）予以公告（公告期間：109年5月25日起至109年6月24日，下稱系爭公告），其中系爭建物之拆遷補償費、救濟金為新臺幣（下同）236萬4,017元（下稱系爭補償費），並以109年5月21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0970820802號函（下稱系爭補償通知），通知上訴人補償清冊公告日期及領取日期（109年6月29日）、地點等事宜。上訴人於公告期間之109年6月9日，以書面對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及補償費金額均提出異議，被上訴人先以109年6月17日函，說明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性，及系爭補償費業以系爭公告及系爭補償通知告知上訴人，上訴人如對補償金額另有異議，請於系爭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上訴人便於同年7月3日、6日再以書面對系爭補償費金額提出異議，經被上訴人以109年7月14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0971068700號函（下稱109年7月14日函），通知上訴人系爭補償費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及行為時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下稱補償救濟條例）規定辦理查估核算，並無違誤。上訴人不服，循序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訴願決定及系爭補償通知、被上訴人109年6月17日函（即原判決所稱原處分）均撤銷。⒉被上訴人應依上訴人申請，就拆除補償標的作成2,200萬元拆除補償之行政處分。」經原審以110年度訴字第1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是略以：㈠關於上訴人爭執系爭土地前依都市計畫或系爭重劃界線地籍作業而逕為分割，或因辦理系爭重劃而分配土地等爭議，上訴人不服相關都市計畫、系爭重劃之核定或相關實施行政處分等，均未依法提出行政爭訟救濟，也非本件行政訴訟程序標的，
　　，該等行政處分也無自始當然無效而影響系爭建物拆遷補償費之情形，上訴人關於系爭土地遭都市計畫違法規劃作道路使用或因系爭重劃逕行分割等，原審無從審究。㈡系爭建物合法登記樓層總面積為125.54平方公尺，是55年11月8日建造完成，於56年8月5日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屬補償救濟條例第5條所定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就其主體構造之補償，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及附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其中關於建物之高度及裝修材料，因通知查估日無法入內，比照毗鄰同小段516建號建物查估評定，屬補償救濟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附表一所列加強磚造3層之第二類建物，重建單價評定為每平方公尺1萬7,700元，依其面積按重建單價計算，其補償費合計222萬2,058元；又其上3樓、1樓增建部分面積各為6.79平方公尺、7.62平方公尺，及壓克力採光棚面積10.56平方公尺，均屬未辦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築改良物，亦無稅籍相關證明，非屬同條例第5條各款所列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其中3樓、1樓增建之建築物部分，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8條第1項第1目附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依補償標準重建單價每平方公尺1萬7,700元之50％計算救濟金，各予6萬92元、6萬7,437元（元以下4捨5入）；壓克力採光棚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9條附表二規定，依棚類補償標準單價每平方公尺1,000元之50％計算救濟金，而予5,280元；再其他地上物遷移補償費部分，則依同條例第9條附表二、第17條（原判決誤載為第13條）附表五規定，白鐵桶水塔（1噸以上未滿5噸）1桶遷移費3,000元、0.6平方公尺之招牌廣告遷移費150元、2只電錶遷移費計6,000元，合計236萬4,017元，被上訴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2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下稱重劃辦法）第38條及補償救濟條例上述規定，作成系爭補償通知及109年6月17日函予以核發，於法有據。㈢系爭補償費是僅就系爭建物而為補償，與上訴人所提鄰近建物實價登錄價格乃包含土地交易價格，顯有不同，且系爭建物基地即未分割前系爭土地，前逕為分割出同小段479-9地號土地後，再經系爭重劃獲分配至同市雄中段83地號土地，並另需繳納差額地價，上訴人乃將系爭建物拆遷補償費與系爭土地重劃前後分配之地價查估評定，兩者混為一談。又系爭公告對系爭補償費之決定，已經被上訴人以系爭補償通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6月29日領取，已於同年5月26日送達，上訴人逾期未辦理領取，被上訴人復於同年11月23日再函知上訴人於同年12月14日前辦理領款手續，上訴人屆期仍未辦理，被上訴人乃於110年1月14日將系爭補償費，繳存其設於國庫之專戶，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之1第1項至第3項規定，即視同補償或領取完竣，上訴人關於系爭補償費未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參照鄰近建物實價登錄價格達1,900萬元辦理查估評定，而以顯不相當低價補償，又未於公告期滿後15日發給等主張，容有誤解。㈣關於系爭建物之拆遷補償救濟，系爭補償費之決定適法無誤，上訴人訴請撤銷，並請求依其申請作成2,200萬元拆除補償之行政處分，即乏其據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1項）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予公告，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土地改良物限期30日內墳墓限期3個月內自行拆除或遷葬。逾期不拆除或遷葬者，得代為拆除或遷葬。（第2項）前項因重劃而拆除或遷葬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數額，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定之。但違反依第59條規定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者，不予補償。代為拆除或遷葬者，其費用在其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同條例第56條第4項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得就市地重劃地區之調查、地價查估、計算負擔、分配設計、拆遷補償等事項訂定實施辦法，內政部據以訂定之重劃辦法第20條：「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下列規定查估後，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重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4項：「(第1項)依本條例第62條之1規定，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有妨礙重劃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所必須拆遷者為限。(第2項)前項因重劃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應給予補償。補償金額由主管機關查定之，於拆除或遷移前，將補償金額及拆遷期限公告30日，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其為無主墳墓者，得以公告代通知。……(第4項)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金額有異議時，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經主管機關重新查處後，如仍有異議，主管機關應將該異議案件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準此，市地重劃區內之土地改良物，因有妨礙重劃工程施工而必須拆遷者，應予以補償，其補償數額之查定，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法定之職權。又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對於查定之補償金額不服，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應認即已依法申請主管機關對拆遷補償作成合法查定之決定，經主管機關重新查處後，猶表明異議不服之表示者，不論主管機關是否將該異議案件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仍得經依訴願程序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以資救濟。惟市地重劃旨在實現都市計畫之目標，其計畫內容須遵循都市計畫之規範，而市地重劃計畫書之擬定、核定及公告，是在確定重劃計畫書內容，此與為執行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之必要，對於妨礙重劃工程施工之土地改良物予以拆遷補償，乃不同階段之市地重劃實施程序。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及所據都市計畫如有不服，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3項，就主管機關經核定後作成之重劃計畫公告，循序提起撤銷訴訟，並得於訴訟程序中，請求法院附帶審查都市計畫之合法性。倘土地所有權人未對重劃計畫公告依法提起行政爭訟，該重劃計畫公告已生形式存續力而告確定者，自不得於主管機關依重劃計畫書進行重劃工程之後階段，因土地所有權人位於重劃區內之土地改良物妨礙重劃工程施工必須拆遷，經主管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規定，作成拆遷補償決定，再以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或其所據之都市計畫有違法瑕疵為由，執以請求撤銷拆遷補償費之查定處分。
(二)高雄市為處理該市轄區內，公共工程拆遷使人民財產權蒙受特別犧牲損失之應予補償，或為減少拆遷阻力而予救濟金之事宜，特制定補償救濟條例（同條例第1條參照）。該條例第2條：「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地政局。」第3條第1項至第3項：「(第1項)舉辦公共工程之需用土地人（以下簡稱公共工程舉辦人）應查明下列事項：建築改良物：……㈢構造、種類、規格、數量、面積及用途。㈣建造完成日期。㈤所在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使用權利證明。……。(第2項)公共工程舉辦人辦理前項調查，應通知所有權人於調查期日會同清點、拍照並作成紀錄。(第3項)前項情形，所有權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場者，公共工程舉辦人得逕行調查。……。」第4條：「(第1項)公共工程舉辦人應依前條調查結果估算補償費或救濟金數額，並公告及通知應受領人領取。(第2項)應受領人不服前項數額者，應於通知書所載期限內提出異議。(第3項)應受領人未於通知期限內領取補償費或救濟金者，公共工程舉辦人應予提存或存入保管專戶。」第5條：「（第1項）本章之補償以下列之建築改良物為限： 都市計畫第一次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前及中華民國66年1月21日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發布生效前，已建造完成之都市計畫範圍內建築改良物。中華民國66年1月21日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發布生效前，已建造完成之都市計畫範圍外建築改良物。領有建築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其為合法者。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第2項）前項第1款或第2款建築改良物之建造日期，得以建造執照、門牌、戶籍、稅籍、水錶、電錶、都市計畫現況圖或航測圖等資料證明之。」第6條：「（第1項）建築物主體構造之補償價格以補償面積乘以重建單價計算。（第2項）前項補償價格包含裝潢、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水、排水、空氣調節、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保護民眾隱私權及其他附屬設備之補償價格。」第8條第1款第1目：「第6條之重建單價，依下列規定評定：頂蓋及牆壁齊全之建築物：㈠重建單價按附表一及附表一之一規定材質構造分別評定。……。」第9條：「建築物以外之其他建築改良物，其補償依附表二規定為之。」第10條第1項：「建築改良物因舉辦公共工程而部分拆除，其剩餘部分有結構安全之虞者，應一併拆除並予補償。」第13條：「第5條以外之建築改良物，其拆遷依本章補償標準百分之50予以救濟。」第17條：「電力設備及其遷移之補償依附表五規定為之。」核上述補償救濟條例之規定，並未牴觸憲法或法律，且高雄市政府既本有查定因重劃工程施工必要而拆遷土地改良物應予其財產權特別犧牲損失補償數額之法定職權，對於非合法建築物之併予拆遷，亦得本於其自治權限及自治條例之授權，另予人民拆遷救濟金，以減少拆遷阻力，促使重劃工程之順利進行。從而，上開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金查定之規定，自得作為被上訴人查定因重劃工程必要而拆遷建築改良物之補償費、救濟金數額的準據；此與重劃區內土地於重劃前、後之地價查估，被上訴人須依重劃辦法第20條規定，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按該條規定之程序與標準評定，有所不同。
(三)經查，原審依業經兩造辯論之調查證據結果，論明：系爭重劃並未經上訴人依法提起行政爭訟，上訴人關於系爭重劃未經正當程序而違法分割系爭土地，並將系爭土地違法規劃作道路使用致系爭建物須遭拆遷之主張，即無從於本件系爭建物拆遷補償費、救濟金之行政爭訟程序予以審究；而系爭建物因重劃工程施工必要且有結構安全之虞，應予一併拆除並補償，已經被上訴人查明其中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合法建物部分，樓層總面積125.54平方公尺，樓層總面積125.54平方公尺，屬補償救濟條例第5條所定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及附表一、附表一之一所列加強磚造3層之第二類建物的重建單價，評定為每平方公尺1萬7,700元，依其面積按重建單價計算補償費合計222萬2,058元；另系爭建物其中3樓、1樓增建部分面積各為6.79平方公尺、7.62平方公尺，及壓克力採光棚面積10.56平方公尺等，均非屬同條例第5條各款所列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其中3樓、1樓增建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8條第1項第1目附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依補償標準重建單價50％計算救濟金，各予6萬92元、6萬7,437元，壓克力採光棚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9條附表二規定，計算其救濟金5,280元；系爭建物內其他地上物之白鐵桶水塔（1噸以上未滿5噸）、0.6平方公尺之招牌廣告、2只電錶等，則依同條例第9條附表二、第17條附表五規定，應各予3,000元、150元、6,000元之遷移補償費，合計236萬4,017元，被上訴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2項、重劃辦法第38條及補償救濟條例上述規定，作成系爭補償費之決定，於法有據等情，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主張系爭補償費應依重劃辦法第20條規定，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參照鄰近建物含基地實際交易價格評定乙節，何以不足採取，予以指駁甚明，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符，也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矛盾、理由不備等情事，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至於被上訴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規定，對外作成系爭建物拆遷補償、救濟金等決定之行政處分，為系爭公告；系爭補償通知僅為被上訴人依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意思通知，尚非行政處分，另上訴人於公告期間內之109年6月9日對系爭補償費金額不服，提出書面異議，被上訴人於109年6月17日函之回復，僅在重述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性，嗣經重新查處後所回復之109年7月14日函，方為其依重劃辦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經實際重新查處後所作成之查處決定，始為否准上訴人異議請求之行政處分。原審未察，將系爭補償通知、被上訴人109年6月17日函等，均認屬行政處分，並視為本件課予義務訴訟附屬撤銷聲明部分之程序標的，雖有所誤，但上訴人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既經合法訴願前置程序，且本件課予義務之聲明請求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已如前述，則原判決關於附屬撤銷聲明之程序標的認定疏誤，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原判決仍應維持。上訴意旨主張各節，無非執其個人主觀見解，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60號
上  訴  人  李美金                                     

訴訟代理人  許景鐿  律師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代  表  人  陳冠福              
上列當事人間地上物拆遷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
月7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上訴人所有高雄市三民區○○段○小段000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三民區○○○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坐落重劃分割前同小段479-3地號土地（重劃分割前面積為55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98年間因辦理高雄市第71期市地重劃（下稱系爭重劃）之界線地籍作業，逕為分割出位於重劃區外之同小段479-9地號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並辦妥登記；系爭土地（分割後面積餘33平方公尺）經系爭重劃後，因所分配取得同市雄中段83地號土地（面積60平方公尺），有較應分配土地面積（35.94平方公尺）增配之情形，由上訴人繳納差額地價後，並於108年1月間辦妥登記。其間系爭建物因部分位在系爭重劃區之道路用地，有妨礙重劃工程施工而必須拆遷，剩餘部分有結構安全之虞，亦一併拆除並予補償。經被上訴人以109年5月21日高市府地政發字第10970820801號公告，將系爭重劃區內含系爭建物應行拆遷之補償費、救濟金等，一併以拆遷補償救濟清冊（第29梯次）予以公告（公告期間：109年5月25日起至109年6月24日，下稱系爭公告），其中系爭建物之拆遷補償費、救濟金為新臺幣（下同）236萬4,017元（下稱系爭補償費），並以109年5月21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0970820802號函（下稱系爭補償通知），通知上訴人補償清冊公告日期及領取日期（109年6月29日）、地點等事宜。上訴人於公告期間之109年6月9日，以書面對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及補償費金額均提出異議，被上訴人先以109年6月17日函，說明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性，及系爭補償費業以系爭公告及系爭補償通知告知上訴人，上訴人如對補償金額另有異議，請於系爭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上訴人便於同年7月3日、6日再以書面對系爭補償費金額提出異議，經被上訴人以109年7月14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0971068700號函（下稱109年7月14日函），通知上訴人系爭補償費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及行為時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下稱補償救濟條例）規定辦理查估核算，並無違誤。上訴人不服，循序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訴願決定及系爭補償通知、被上訴人109年6月17日函（即原判決所稱原處分）均撤銷。⒉被上訴人應依上訴人申請，就拆除補償標的作成2,200萬元拆除補償之行政處分。」經原審以110年度訴字第1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
    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是略以：㈠關於上
    訴人爭執系爭土地前依都市計畫或系爭重劃界線地籍作業而
    逕為分割，或因辦理系爭重劃而分配土地等爭議，上訴人不
    服相關都市計畫、系爭重劃之核定或相關實施行政處分等，
    均未依法提出行政爭訟救濟，也非本件行政訴訟程序標的，
　　，該等行政處分也無自始當然無效而影響系爭建物拆遷補償費之情形，上訴人關於系爭土地遭都市計畫違法規劃作道路使用或因系爭重劃逕行分割等，原審無從審究。㈡系爭建物合法登記樓層總面積為125.54平方公尺，是55年11月8日建造完成，於56年8月5日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屬補償救濟條例第5條所定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就其主體構造之補償，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及附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其中關於建物之高度及裝修材料，因通知查估日無法入內，比照毗鄰同小段516建號建物查估評定，屬補償救濟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附表一所列加強磚造3層之第二類建物，重建單價評定為每平方公尺1萬7,700元，依其面積按重建單價計算，其補償費合計222萬2,058元；又其上3樓、1樓增建部分面積各為6.79平方公尺、7.62平方公尺，及壓克力採光棚面積10.56平方公尺，均屬未辦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築改良物，亦無稅籍相關證明，非屬同條例第5條各款所列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其中3樓、1樓增建之建築物部分，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8條第1項第1目附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依補償標準重建單價每平方公尺1萬7,700元之50％計算救濟金，各予6萬92元、6萬7,437元（元以下4捨5入）；壓克力採光棚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9條附表二規定，依棚類補償標準單價每平方公尺1,000元之50％計算救濟金，而予5,280元；再其他地上物遷移補償費部分，則依同條例第9條附表二、第17條（原判決誤載為第13條）附表五規定，白鐵桶水塔（1噸以上未滿5噸）1桶遷移費3,000元、0.6平方公尺之招牌廣告遷移費150元、2只電錶遷移費計6,000元，合計236萬4,017元，被上訴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2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下稱重劃辦法）第38條及補償救濟條例上述規定，作成系爭補償通知及109年6月17日函予以核發，於法有據。㈢系爭補償費是僅就系爭建物而為補償，與上訴人所提鄰近建物實價登錄價格乃包含土地交易價格，顯有不同，且系爭建物基地即未分割前系爭土地，前逕為分割出同小段479-9地號土地後，再經系爭重劃獲分配至同市雄中段83地號土地，並另需繳納差額地價，上訴人乃將系爭建物拆遷補償費與系爭土地重劃前後分配之地價查估評定，兩者混為一談。又系爭公告對系爭補償費之決定，已經被上訴人以系爭補償通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6月29日領取，已於同年5月26日送達，上訴人逾期未辦理領取，被上訴人復於同年11月23日再函知上訴人於同年12月14日前辦理領款手續，上訴人屆期仍未辦理，被上訴人乃於110年1月14日將系爭補償費，繳存其設於國庫之專戶，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之1第1項至第3項規定，即視同補償或領取完竣，上訴人關於系爭補償費未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參照鄰近建物實價登錄價格達1,900萬元辦理查估評定，而以顯不相當低價補償，又未於公告期滿後15日發給等主張，容有誤解。㈣關於系爭建物之拆遷補償救濟，系爭補償費之決定適法無誤，上訴人訴請撤銷，並請求依其申請作成2,200萬元拆除補償之行政處分，即乏其據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1項）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
    土地改良物或墳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予公告，並通
    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土地改良物限期30日內墳墓限期3個
    月內自行拆除或遷葬。逾期不拆除或遷葬者，得代為拆除或
    遷葬。（第2項）前項因重劃而拆除或遷葬之土地改良物或
    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數額，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
    定之。但違反依第59條規定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者，不予補
    償。代為拆除或遷葬者，其費用在其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
    」同條例第56條第4項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得就市
    地重劃地區之調查、地價查估、計算負擔、分配設計、拆遷
    補償等事項訂定實施辦法，內政部據以訂定之重劃辦法第20
    條：「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下列規定查估後，提請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定之：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
    交通、使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分別估
    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重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廓土地
    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
    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
    價。」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4項：「(第1項)依本條例第
    62條之1規定，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有妨礙重
    劃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所必須拆遷者為限。(第2項)前
    項因重劃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應給予補償。補償金額
    由主管機關查定之，於拆除或遷移前，將補償金額及拆遷期
    限公告30日，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其為無主墳墓者，
    得以公告代通知。……(第4項)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
    於補償金額有異議時，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
    出，經主管機關重新查處後，如仍有異議，主管機關應將該
    異議案件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準此，市地重劃區
    內之土地改良物，因有妨礙重劃工程施工而必須拆遷者，應
    予以補償，其補償數額之查定，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法
    定之職權。又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對於查定之補償金額不服
    ，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應認即已依法
    申請主管機關對拆遷補償作成合法查定之決定，經主管機關
    重新查處後，猶表明異議不服之表示者，不論主管機關是否
    將該異議案件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仍得經依訴願程
    序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以資救濟。惟市地重劃旨在實現
    都市計畫之目標，其計畫內容須遵循都市計畫之規範，而市
    地重劃計畫書之擬定、核定及公告，是在確定重劃計畫書內
    容，此與為執行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之必要，對於妨礙重劃
    工程施工之土地改良物予以拆遷補償，乃不同階段之市地重
    劃實施程序。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及所據
    都市計畫如有不服，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3項，就主
    管機關經核定後作成之重劃計畫公告，循序提起撤銷訴訟，
    並得於訴訟程序中，請求法院附帶審查都市計畫之合法性。
    倘土地所有權人未對重劃計畫公告依法提起行政爭訟，該重
    劃計畫公告已生形式存續力而告確定者，自不得於主管機關
    依重劃計畫書進行重劃工程之後階段，因土地所有權人位於
    重劃區內之土地改良物妨礙重劃工程施工必須拆遷，經主管
    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規定，作成拆遷補償決定，
    再以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或其所據之都市計畫有違法瑕疵為
    由，執以請求撤銷拆遷補償費之查定處分。
(二)高雄市為處理該市轄區內，公共工程拆遷使人民財產權蒙受
    特別犧牲損失之應予補償，或為減少拆遷阻力而予救濟金之
    事宜，特制定補償救濟條例（同條例第1條參照）。該條例
    第2條：「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地政局。」第3條第
    1項至第3項：「(第1項)舉辦公共工程之需用土地人（以下
    簡稱公共工程舉辦人）應查明下列事項：建築改良物：……㈢
    構造、種類、規格、數量、面積及用途。㈣建造完成日期。㈤
    所在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使用權利證明。……。(第2項
    )公共工程舉辦人辦理前項調查，應通知所有權人於調查期
    日會同清點、拍照並作成紀錄。(第3項)前項情形，所有權
    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場者，公共工程舉辦人得逕行調查。……。
    」第4條：「(第1項)公共工程舉辦人應依前條調查結果估算
    補償費或救濟金數額，並公告及通知應受領人領取。(第2項
    )應受領人不服前項數額者，應於通知書所載期限內提出異
    議。(第3項)應受領人未於通知期限內領取補償費或救濟金
    者，公共工程舉辦人應予提存或存入保管專戶。」第5條：
    「（第1項）本章之補償以下列之建築改良物為限： 都市
    計畫第一次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前及中華民國66年1月21日實
    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發布生效前，已建造完成之都
    市計畫範圍內建築改良物。中華民國66年1月21日實施區域
    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發布生效前，已建造完成之都市計畫
    範圍外建築改良物。領有建築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其為合
    法者。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第2項）前項第1
    款或第2款建築改良物之建造日期，得以建造執照、門牌、
    戶籍、稅籍、水錶、電錶、都市計畫現況圖或航測圖等資料
    證明之。」第6條：「（第1項）建築物主體構造之補償價格
    以補償面積乘以重建單價計算。（第2項）前項補償價格包
    含裝潢、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水、排水、空氣調節
    、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保護民眾隱私
    權及其他附屬設備之補償價格。」第8條第1款第1目：「第6
    條之重建單價，依下列規定評定：頂蓋及牆壁齊全之建築
    物：㈠重建單價按附表一及附表一之一規定材質構造分別評
    定。……。」第9條：「建築物以外之其他建築改良物，其補
    償依附表二規定為之。」第10條第1項：「建築改良物因舉
    辦公共工程而部分拆除，其剩餘部分有結構安全之虞者，應
    一併拆除並予補償。」第13條：「第5條以外之建築改良物
    ，其拆遷依本章補償標準百分之50予以救濟。」第17條：「
    電力設備及其遷移之補償依附表五規定為之。」核上述補償
    救濟條例之規定，並未牴觸憲法或法律，且高雄市政府既本
    有查定因重劃工程施工必要而拆遷土地改良物應予其財產權
    特別犧牲損失補償數額之法定職權，對於非合法建築物之併
    予拆遷，亦得本於其自治權限及自治條例之授權，另予人民
    拆遷救濟金，以減少拆遷阻力，促使重劃工程之順利進行。
    從而，上開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金查定之規定，自得作
    為被上訴人查定因重劃工程必要而拆遷建築改良物之補償費
    、救濟金數額的準據；此與重劃區內土地於重劃前、後之地
    價查估，被上訴人須依重劃辦法第20條規定，提請地價評議
    委員會按該條規定之程序與標準評定，有所不同。
(三)經查，原審依業經兩造辯論之調查證據結果，論明：系爭重
    劃並未經上訴人依法提起行政爭訟，上訴人關於系爭重劃未
    經正當程序而違法分割系爭土地，並將系爭土地違法規劃作
    道路使用致系爭建物須遭拆遷之主張，即無從於本件系爭建
    物拆遷補償費、救濟金之行政爭訟程序予以審究；而系爭建
    物因重劃工程施工必要且有結構安全之虞，應予一併拆除並
    補償，已經被上訴人查明其中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合法
    建物部分，樓層總面積125.54平方公尺，樓層總面積125.54
    平方公尺，屬補償救濟條例第5條所定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
    物，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及附表一、附表一
    之一所列加強磚造3層之第二類建物的重建單價，評定為每
    平方公尺1萬7,700元，依其面積按重建單價計算補償費合計
    222萬2,058元；另系爭建物其中3樓、1樓增建部分面積各為
    6.79平方公尺、7.62平方公尺，及壓克力採光棚面積10.56
    平方公尺等，均非屬同條例第5條各款所列應予補償之建築
    改良物，其中3樓、1樓增建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8條
    第1項第1目附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依補償標準重建單價
    50％計算救濟金，各予6萬92元、6萬7,437元，壓克力採光棚
    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9條附表二規定，計算其救濟金5
    ,280元；系爭建物內其他地上物之白鐵桶水塔（1噸以上未
    滿5噸）、0.6平方公尺之招牌廣告、2只電錶等，則依同條
    例第9條附表二、第17條附表五規定，應各予3,000元、150
    元、6,000元之遷移補償費，合計236萬4,017元，被上訴人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2項、重劃辦法第38條及補償救
    濟條例上述規定，作成系爭補償費之決定，於法有據等情，
    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主張系爭補償費應依重劃
    辦法第20條規定，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參照鄰近建物含基地
    實際交易價格評定乙節，何以不足採取，予以指駁甚明，核
    與卷內證據並無不符，也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
    法則，或理由矛盾、理由不備等情事，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
    人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至於被上訴人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規定，對外作成系爭建物拆遷補償、
    救濟金等決定之行政處分，為系爭公告；系爭補償通知僅為
    被上訴人依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意思通知
    ，尚非行政處分，另上訴人於公告期間內之109年6月9日對
    系爭補償費金額不服，提出書面異議，被上訴人於109年6月
    17日函之回復，僅在重述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性，嗣經重新
    查處後所回復之109年7月14日函，方為其依重劃辦法第38條
    第4項規定，經實際重新查處後所作成之查處決定，始為否
    准上訴人異議請求之行政處分。原審未察，將系爭補償通知
    、被上訴人109年6月17日函等，均認屬行政處分，並視為本
    件課予義務訴訟附屬撤銷聲明部分之程序標的，雖有所誤，
    但上訴人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既經合法訴願前置程序，且
    本件課予義務之聲明請求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已如前述
    ，則原判決關於附屬撤銷聲明之程序標的認定疏誤，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原判決仍應維持。上訴意旨主張各節，無非
    執其個人主觀見解，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
    事項，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60號
上  訴  人  李美金                                     

訴訟代理人  許景鐿  律師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代  表  人  陳冠福              
上列當事人間地上物拆遷補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7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緣上訴人所有高雄市三民區○○段○小段000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三民區○○○路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坐落重劃分割前同小段479-3地號土地（重劃分割前面積為55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98年間因辦理高雄市第71期市地重劃（下稱系爭重劃）之界線地籍作業，逕為分割出位於重劃區外之同小段479-9地號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並辦妥登記；系爭土地（分割後面積餘33平方公尺）經系爭重劃後，因所分配取得同市雄中段83地號土地（面積60平方公尺），有較應分配土地面積（35.94平方公尺）增配之情形，由上訴人繳納差額地價後，並於108年1月間辦妥登記。其間系爭建物因部分位在系爭重劃區之道路用地，有妨礙重劃工程施工而必須拆遷，剩餘部分有結構安全之虞，亦一併拆除並予補償。經被上訴人以109年5月21日高市府地政發字第10970820801號公告，將系爭重劃區內含系爭建物應行拆遷之補償費、救濟金等，一併以拆遷補償救濟清冊（第29梯次）予以公告（公告期間：109年5月25日起至109年6月24日，下稱系爭公告），其中系爭建物之拆遷補償費、救濟金為新臺幣（下同）236萬4,017元（下稱系爭補償費），並以109年5月21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0970820802號函（下稱系爭補償通知），通知上訴人補償清冊公告日期及領取日期（109年6月29日）、地點等事宜。上訴人於公告期間之109年6月9日，以書面對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及補償費金額均提出異議，被上訴人先以109年6月17日函，說明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性，及系爭補償費業以系爭公告及系爭補償通知告知上訴人，上訴人如對補償金額另有異議，請於系爭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異議。上訴人便於同年7月3日、6日再以書面對系爭補償費金額提出異議，經被上訴人以109年7月14日高市地政發字第10971068700號函（下稱109年7月14日函），通知上訴人系爭補償費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及行為時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下稱補償救濟條例）規定辦理查估核算，並無違誤。上訴人不服，循序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訴願決定及系爭補償通知、被上訴人109年6月17日函（即原判決所稱原處分）均撤銷。⒉被上訴人應依上訴人申請，就拆除補償標的作成2,200萬元拆除補償之行政處分。」經原審以110年度訴字第1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是略以：㈠關於上訴人爭執系爭土地前依都市計畫或系爭重劃界線地籍作業而逕為分割，或因辦理系爭重劃而分配土地等爭議，上訴人不服相關都市計畫、系爭重劃之核定或相關實施行政處分等，均未依法提出行政爭訟救濟，也非本件行政訴訟程序標的，
　　，該等行政處分也無自始當然無效而影響系爭建物拆遷補償費之情形，上訴人關於系爭土地遭都市計畫違法規劃作道路使用或因系爭重劃逕行分割等，原審無從審究。㈡系爭建物合法登記樓層總面積為125.54平方公尺，是55年11月8日建造完成，於56年8月5日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屬補償救濟條例第5條所定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就其主體構造之補償，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及附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其中關於建物之高度及裝修材料，因通知查估日無法入內，比照毗鄰同小段516建號建物查估評定，屬補償救濟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附表一所列加強磚造3層之第二類建物，重建單價評定為每平方公尺1萬7,700元，依其面積按重建單價計算，其補償費合計222萬2,058元；又其上3樓、1樓增建部分面積各為6.79平方公尺、7.62平方公尺，及壓克力採光棚面積10.56平方公尺，均屬未辦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築改良物，亦無稅籍相關證明，非屬同條例第5條各款所列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其中3樓、1樓增建之建築物部分，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8條第1項第1目附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依補償標準重建單價每平方公尺1萬7,700元之50％計算救濟金，各予6萬92元、6萬7,437元（元以下4捨5入）；壓克力採光棚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9條附表二規定，依棚類補償標準單價每平方公尺1,000元之50％計算救濟金，而予5,280元；再其他地上物遷移補償費部分，則依同條例第9條附表二、第17條（原判決誤載為第13條）附表五規定，白鐵桶水塔（1噸以上未滿5噸）1桶遷移費3,000元、0.6平方公尺之招牌廣告遷移費150元、2只電錶遷移費計6,000元，合計236萬4,017元，被上訴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2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下稱重劃辦法）第38條及補償救濟條例上述規定，作成系爭補償通知及109年6月17日函予以核發，於法有據。㈢系爭補償費是僅就系爭建物而為補償，與上訴人所提鄰近建物實價登錄價格乃包含土地交易價格，顯有不同，且系爭建物基地即未分割前系爭土地，前逕為分割出同小段479-9地號土地後，再經系爭重劃獲分配至同市雄中段83地號土地，並另需繳納差額地價，上訴人乃將系爭建物拆遷補償費與系爭土地重劃前後分配之地價查估評定，兩者混為一談。又系爭公告對系爭補償費之決定，已經被上訴人以系爭補償通知，通知上訴人於同年6月29日領取，已於同年5月26日送達，上訴人逾期未辦理領取，被上訴人復於同年11月23日再函知上訴人於同年12月14日前辦理領款手續，上訴人屆期仍未辦理，被上訴人乃於110年1月14日將系爭補償費，繳存其設於國庫之專戶，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之1第1項至第3項規定，即視同補償或領取完竣，上訴人關於系爭補償費未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0條規定，參照鄰近建物實價登錄價格達1,900萬元辦理查估評定，而以顯不相當低價補償，又未於公告期滿後15日發給等主張，容有誤解。㈣關於系爭建物之拆遷補償救濟，系爭補償費之決定適法無誤，上訴人訴請撤銷，並請求依其申請作成2,200萬元拆除補償之行政處分，即乏其據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按：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1項）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予公告，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土地改良物限期30日內墳墓限期3個月內自行拆除或遷葬。逾期不拆除或遷葬者，得代為拆除或遷葬。（第2項）前項因重劃而拆除或遷葬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數額，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查定之。但違反依第59條規定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者，不予補償。代為拆除或遷葬者，其費用在其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同條例第56條第4項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得就市地重劃地區之調查、地價查估、計算負擔、分配設計、拆遷補償等事項訂定實施辦法，內政部據以訂定之重劃辦法第20條：「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下列規定查估後，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重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4項：「(第1項)依本條例第62條之1規定，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有妨礙重劃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所必須拆遷者為限。(第2項)前項因重劃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應給予補償。補償金額由主管機關查定之，於拆除或遷移前，將補償金額及拆遷期限公告30日，並通知其所有權人或墓主；其為無主墳墓者，得以公告代通知。……(第4項)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金額有異議時，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經主管機關重新查處後，如仍有異議，主管機關應將該異議案件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準此，市地重劃區內之土地改良物，因有妨礙重劃工程施工而必須拆遷者，應予以補償，其補償數額之查定，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法定之職權。又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對於查定之補償金額不服，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應認即已依法申請主管機關對拆遷補償作成合法查定之決定，經主管機關重新查處後，猶表明異議不服之表示者，不論主管機關是否將該異議案件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仍得經依訴願程序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以資救濟。惟市地重劃旨在實現都市計畫之目標，其計畫內容須遵循都市計畫之規範，而市地重劃計畫書之擬定、核定及公告，是在確定重劃計畫書內容，此與為執行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之必要，對於妨礙重劃工程施工之土地改良物予以拆遷補償，乃不同階段之市地重劃實施程序。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及所據都市計畫如有不服，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3項，就主管機關經核定後作成之重劃計畫公告，循序提起撤銷訴訟，並得於訴訟程序中，請求法院附帶審查都市計畫之合法性。倘土地所有權人未對重劃計畫公告依法提起行政爭訟，該重劃計畫公告已生形式存續力而告確定者，自不得於主管機關依重劃計畫書進行重劃工程之後階段，因土地所有權人位於重劃區內之土地改良物妨礙重劃工程施工必須拆遷，經主管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規定，作成拆遷補償決定，再以市地重劃計畫書內容或其所據之都市計畫有違法瑕疵為由，執以請求撤銷拆遷補償費之查定處分。
(二)高雄市為處理該市轄區內，公共工程拆遷使人民財產權蒙受特別犧牲損失之應予補償，或為減少拆遷阻力而予救濟金之事宜，特制定補償救濟條例（同條例第1條參照）。該條例第2條：「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地政局。」第3條第1項至第3項：「(第1項)舉辦公共工程之需用土地人（以下簡稱公共工程舉辦人）應查明下列事項：建築改良物：……㈢構造、種類、規格、數量、面積及用途。㈣建造完成日期。㈤所在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使用權利證明。……。(第2項)公共工程舉辦人辦理前項調查，應通知所有權人於調查期日會同清點、拍照並作成紀錄。(第3項)前項情形，所有權人經合法通知未到場者，公共工程舉辦人得逕行調查。……。」第4條：「(第1項)公共工程舉辦人應依前條調查結果估算補償費或救濟金數額，並公告及通知應受領人領取。(第2項)應受領人不服前項數額者，應於通知書所載期限內提出異議。(第3項)應受領人未於通知期限內領取補償費或救濟金者，公共工程舉辦人應予提存或存入保管專戶。」第5條：「（第1項）本章之補償以下列之建築改良物為限： 都市計畫第一次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前及中華民國66年1月21日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發布生效前，已建造完成之都市計畫範圍內建築改良物。中華民國66年1月21日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發布生效前，已建造完成之都市計畫範圍外建築改良物。領有建築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其為合法者。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第2項）前項第1款或第2款建築改良物之建造日期，得以建造執照、門牌、戶籍、稅籍、水錶、電錶、都市計畫現況圖或航測圖等資料證明之。」第6條：「（第1項）建築物主體構造之補償價格以補償面積乘以重建單價計算。（第2項）前項補償價格包含裝潢、電力、電信、煤氣、給水、污水、排水、空氣調節、昇降、消防、消雷、防空避難、污物處理、保護民眾隱私權及其他附屬設備之補償價格。」第8條第1款第1目：「第6條之重建單價，依下列規定評定：頂蓋及牆壁齊全之建築物：㈠重建單價按附表一及附表一之一規定材質構造分別評定。……。」第9條：「建築物以外之其他建築改良物，其補償依附表二規定為之。」第10條第1項：「建築改良物因舉辦公共工程而部分拆除，其剩餘部分有結構安全之虞者，應一併拆除並予補償。」第13條：「第5條以外之建築改良物，其拆遷依本章補償標準百分之50予以救濟。」第17條：「電力設備及其遷移之補償依附表五規定為之。」核上述補償救濟條例之規定，並未牴觸憲法或法律，且高雄市政府既本有查定因重劃工程施工必要而拆遷土地改良物應予其財產權特別犧牲損失補償數額之法定職權，對於非合法建築物之併予拆遷，亦得本於其自治權限及自治條例之授權，另予人民拆遷救濟金，以減少拆遷阻力，促使重劃工程之順利進行。從而，上開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金查定之規定，自得作為被上訴人查定因重劃工程必要而拆遷建築改良物之補償費、救濟金數額的準據；此與重劃區內土地於重劃前、後之地價查估，被上訴人須依重劃辦法第20條規定，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按該條規定之程序與標準評定，有所不同。
(三)經查，原審依業經兩造辯論之調查證據結果，論明：系爭重劃並未經上訴人依法提起行政爭訟，上訴人關於系爭重劃未經正當程序而違法分割系爭土地，並將系爭土地違法規劃作道路使用致系爭建物須遭拆遷之主張，即無從於本件系爭建物拆遷補償費、救濟金之行政爭訟程序予以審究；而系爭建物因重劃工程施工必要且有結構安全之虞，應予一併拆除並補償，已經被上訴人查明其中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合法建物部分，樓層總面積125.54平方公尺，樓層總面積125.54平方公尺，屬補償救濟條例第5條所定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被上訴人依同條例第8條第1項第1目及附表一、附表一之一所列加強磚造3層之第二類建物的重建單價，評定為每平方公尺1萬7,700元，依其面積按重建單價計算補償費合計222萬2,058元；另系爭建物其中3樓、1樓增建部分面積各為6.79平方公尺、7.62平方公尺，及壓克力採光棚面積10.56平方公尺等，均非屬同條例第5條各款所列應予補償之建築改良物，其中3樓、1樓增建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8條第1項第1目附表一、附表一之一規定，依補償標準重建單價50％計算救濟金，各予6萬92元、6萬7,437元，壓克力採光棚部分，依同條例第13條及第9條附表二規定，計算其救濟金5,280元；系爭建物內其他地上物之白鐵桶水塔（1噸以上未滿5噸）、0.6平方公尺之招牌廣告、2只電錶等，則依同條例第9條附表二、第17條附表五規定，應各予3,000元、150元、6,000元之遷移補償費，合計236萬4,017元，被上訴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第2項、重劃辦法第38條及補償救濟條例上述規定，作成系爭補償費之決定，於法有據等情，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並就上訴人主張系爭補償費應依重劃辦法第20條規定，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參照鄰近建物含基地實際交易價格評定乙節，何以不足採取，予以指駁甚明，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符，也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矛盾、理由不備等情事，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至於被上訴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2條之1規定，對外作成系爭建物拆遷補償、救濟金等決定之行政處分，為系爭公告；系爭補償通知僅為被上訴人依重劃實施辦法第38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意思通知，尚非行政處分，另上訴人於公告期間內之109年6月9日對系爭補償費金額不服，提出書面異議，被上訴人於109年6月17日函之回復，僅在重述系爭建物之拆遷必要性，嗣經重新查處後所回復之109年7月14日函，方為其依重劃辦法第38條第4項規定，經實際重新查處後所作成之查處決定，始為否准上訴人異議請求之行政處分。原審未察，將系爭補償通知、被上訴人109年6月17日函等，均認屬行政處分，並視為本件課予義務訴訟附屬撤銷聲明部分之程序標的，雖有所誤，但上訴人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既經合法訴願前置程序，且本件課予義務之聲明請求乃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已如前述，則原判決關於附屬撤銷聲明之程序標的認定疏誤，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原判決仍應維持。上訴意旨主張各節，無非執其個人主觀見解，就原審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事項，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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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李  君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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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